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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檢 112年 2月 21日辦理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

 

臺東地檢署於 2 月 21 日上午舉辦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，課前依

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定，進行量測體溫、消毒雙手等必要

措施。 

林忠義政風主任向到場的社會勞動人進行廉政宣導，提醒勞動人

在案件執行期間，應避免涉及關說及行賄，若有任何疑問皆可向觀護

佐理員反映，並提供本署檢舉管道。 

課程由觀護佐理員說明履行社會勞動應遵守之各項規定，並以實

例詳述，使社會勞動人至機構執行時能確實依規定操作，有效貢獻心

力，回饋社會。本次課程包含酒駕防制、反毒等法治宣導，期許今日

的課程能讓社會勞動人知法守法，執行社會勞動能盡快進入狀況，皆

能於履行期間內完成社會勞動。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